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三   
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年度會員會費薪資代扣名冊
分會名稱（請填寫學校名稱）：
	分會
會長
(聯絡人)
	姓名
	聯絡電話
	手機
	行政兼職
	電子信箱

	
	
	校：
	
	
	

	
	
	家：
	住址： 



說明：
1. 本表填寫年度會員名冊，已填寫入會申請表者仍須寫入此會員名冊。
2. 請由會員親自簽名，正本分會理事長留存(可重複使用，如新年度有新增會員再往下增列填寫即可)，另影本兩份，一份交給貴校薪資負責人員由薪資代扣下年度會費；另一份寄回或傳真工會製作會員卡，最遲請在12月份薪資中代扣。
3. 新增會員請往下遞補，並需另填寫新進會員入會申請表。
4. 為核對方便請勿刪除退會會員資料，不加入下年度會員者請劃雙刪除線即可，並在備註處註明原因(退出、退休、調校、留職停薪…等)。
5. 依據102年7月31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釋工會法第28條第3項，由薪資代扣會費表示同意後，往後每年代扣會費適用。
6. 依據102年5月13日法律字第10203502990號-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，敬請安心填寫。
★ 本表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列印空白表格。
      
	編
號
	會員姓名
	性
別
	生日
	聯絡手機
	Email
	簽名同意
代扣會費
	簽名同意
附加教責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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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
  PS.為研議特教、幼教與專輔教師議題，請理事長在備註欄註明會員屬性：特教、幼教、專輔等。

